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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判解   .............................................................................................................  

優先承買權之效力與行使期間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99號民事判決 
────────────────────────────────── 
【實務選擇題】 

 

甲承租乙之土地建築房屋，其後乙將土地出售與丙，但並未以書面通知甲而將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丙，其移轉之效力為何？ 
(A) 不得對抗甲。 
(B) 效力未定。 
(C) 無效。 
(D) 得撤銷。 
答案：A 
 

 

【裁判要旨】 

按民法第426條之2及土地法第104條所定之「基地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優先

購買權）」，係基於各該法律之規定，對「基地出賣人」而生「先買特權（先買

權）」之形成權，此項優先承買權對出賣人具有相對之物權效力，承租人一旦行

使該權利，即係對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亦即請求出賣人按其與第三

人約定之同樣出賣條件補訂書面契約。是以上揭二條文所稱之「出賣條件以書面

通知」及「出賣通知」者，係專指「出賣人」將同樣出賣條件（諸如：買賣標

的、範圍、價金、付款、瑕疵擔保等是）對優先承買權人而為通知而言，不包括

買受該基地第三人之通知在內，此觀民法第426條之2第2項增訂「前項情形，『出

賣人』應將出賣條件以書面通知優先承買權人。優先承買權人於通知達到後十日

內未以書面表示承買者，視為放棄」，並於第三項增設「『出賣人』未以書面通

知優先承買權人而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者，不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暨土地法

第一百零四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十日內不

表示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

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等文字，並參照八十八年四月二

十一日增訂民法第426條之2及六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土地法第104條規定時，

所揭櫫「為達到使用與所有合一之目的，促進物之利用並減少糾紛，爰參照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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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04條規定，增訂本條」及「為保護現有基地或房屋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

合法使用人之權益」之立法意旨自明。 

【學說速覽】 

一、優先承買權之意義：係指權利人依法或依約得就義務人之特定財產，於義務

人出售予第三人時，享有與第三人同一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利。故優先承買權

之發生，應以義務人對於第三人實際有出售特定財產之法律行為做為要件，

倘義務人係以無償方式將特定財產移轉予第三人者，除有構成違反誠信原則

之情形外，權利人即無由主張優先承買權。 
二、優先承買權之適當性 

（一） 約定之優先承買權：縱義務人未使權利人有優先承買之機會，解釋上亦認為

僅生債務不履行之責任，第三人如已取得特定財產權利者不受影響，而義務

人願意違反優先承買權之約定，亦係評估得失後所為之最佳決定，因此特定

財產之最終歸屬仍可能由最具使用效率之人取得，承認此種約定並未明顯影

響物之使用之經濟效益。 
（二） 法定之優先承買權：如違反效果亦係僅生債務不履行責任時，與上開說明無

異，惟如優先承買權之效力法律明定得以之對抗第三人者，即有使經濟上最

具有使用效率之人可能無法取得系爭財產權利，倘未有超越於經濟效益之法

律理由，難認此種優先購買權具有存在價值。 
三、優先承買權之類型 

（一） 約定、法定優先承買權：參上開說明即足。 
（二） 債權性質、物權性質之優先承買權：債權性質優先承買權係指義務人未以法

定或約定方式通知優先承買權人行使權利者，應構成義務人就優先承買權人

行使權利後所形成買賣關係之債務不履行，權利人得向義務人請求損害賠

償，原則不具對抗第三人之效力；物權性質優先承買權係指義務人未通知權

利人而逕將系爭財產移轉予第三人者，權利人得主張移轉效果不得對抗權利

人。 
四、優先承買權之效力 

（一） 優先承買權對於義務人之效力： 
 屬於形成權，權利人一旦行使該權利後，無須經義務人之同意，權利人與義

務人間即形成買賣關係，僅該買賣關係之權利義務應與義務人與第三人所訂

買賣契約一致，從而權利人即可直接於訴訟上向義務人主張因買賣關係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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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 
（二） 法定優先承買權對於第三人之效力： 
 民法第426-2條、土地法第104條均有規定「不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之效

力，林誠二老師認為此意義係為義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契約以及物權移轉

行為對於優先承買權人均不生效力，即對於權利人而言，第三人未取得系爭

不動產所有權以及不動產登記之法律上原因。 

【相關法條】 

民法第426-2條、土地法第104條 

 


